
数据跨境流动监管与数字服务贸易

———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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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数据跨境流动贯穿于数字贸易发展, 是数字贸易谈判中极具争议的议

题。 本文以数据跨境流动监管为准自然实验, 基于 2006—2023 年全球 203 个经济

体的跨国面板数据, 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 从监管效率视角评估数据跨境流动监管

对数字服务贸易的影响。 研究表明, 实施数据跨境流动监管整体上对数字服务贸易

进出口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监管强度与数字服务贸易进出口之间呈现倒 U 型关

系, 当采取基于 “充分性认定或适当保障措施” 的数据跨境流动监管机制时, 能

够最大程度地促进数字服务贸易进出口。 异质性分析表明, 数据跨境流动监管效应

因经济发展水平、 对外开放程度、 数据监管合作以及服务贸易类别的不同而呈现差

异。 本文为理解数据跨境流动监管对数字服务贸易的影响提供了实证支持, 并识别

出能够实现最优监管效率的数据跨境流动监管机制, 为中国促进和规范数据跨境流

动提供了政策启示, 中国应统筹安全与发展, 赋能企业自治, 加强国际交流, 提高

数据跨境流动监管效能。
关键词: 数据跨境流动; 数据监管; 监管效率; 数字服务贸易

[中图分类号] F7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4670 (2025) 11-0115-19

一、 引言与文献综述

数字化推动了全球贸易规模的扩张、 交易模式的创新以及价值创造方式的变

革, 不仅催生了新的贸易生态系统, 也重塑了传统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边界。 数

字技术加速了传统货物贸易的 “服务化” 进程, 拓宽了服务产品的可贸易边界

(盛斌和高疆, 2021) [1] , 数字贸易呈现出服务贸易 “数字化” 和数字货物贸易

“服务化” 的趋势 (Burri, 2020) [2] , 数字服务贸易已成为数字贸易的重要组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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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 (以下简称 WTO) 和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 (以下简称

UNCTAD) 统计, 2024 年全球数字交付服务贸易出口规模为 4. 78 万亿美元, 占全

球服务出口的 53. 99%; 进口规模为 3. 98 万亿美元, 占服务进口的 49. 20%。 然而,
全球范围内差异化的数字服务贸易监管政策引发了贸易争端 ( 杨翠红等,
2023) [3] , 对数字服务贸易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 (余晓, 2025) [4] 。

数据跨境流动是数字服务贸易的基础。 数字服务普遍为数据密集型 (Ferracane
 

and
 

Marel, 2019) [5] , 其生产、 交付及上下游环节依赖于持续且高效的数据传输

(高疆和盛斌, 2024) [6] 。 随着全球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入, 数据跨境流动规模呈持

续扩张趋势。 但与此同时, 随着数据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提升和数据跨

境流动产生的安全隐患不断凸显, 数据监管的紧迫性也随之加强。 进入 21 世纪以

来, 全球范围内掀起了数据监管浪潮 (Rong
 

et
 

al. , 2025) [7] , 世界各国纷纷出台

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数据跨境流动监管政策, 但同时也表现出显著的监管异质性, 使

其成为数字贸易谈判中最具有分歧的议题之一 (陈颖, 2021) [8] 。
既有研究主要从两个维度探讨数据跨境流动监管对数字贸易的影响。 一方面,

聚焦于国家层面探讨国家数据跨境流动监管政策的影响效应。 相关研究大多基于欧

洲国际政治经济中心 ( 以下简称 ECIPE) 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 以下简称

OECD) 的有关数字贸易限制指数展开研究, 实证检验了数据跨境流动限制性措施

对数字服务贸易进出口的负面影响 ( Ferracane
 

and
 

Marel,
 

2019; 周念利等,
2022[9] ; 姚亭亭, 2023[10] ; 胡宗彪等, 2024[11] ; Zhang

 

et
 

al. , 2025[12] )。 另一方

面, 聚焦于国际层面探讨各经济体之间数据跨境流动监管协调的影响效应。 数据监

管政策不一致抑制了服务业价值链的关联 (党修宇和殷凤, 2024) [13] , 但区域性贸

易协定、 双边或多边合作机制在促进数据自由流动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显著推动

了数字贸易的发展 (Ferracane
 

et
 

al. , 2023[14] ; 殷凤等, 2023[15] )。 既有文献为探

讨数据跨境流动监管对数字服务贸易的影响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与实证框架。 但

是, 在全球数据跨境流动监管分化的现实背景下, ECIPE 和 OECD 的数字贸易限制

指数衡量数据跨境流动监管的针对性不足, 既有研究对于数据跨境流动监管在何种

条件下发挥积极效应没有探讨。
基于此, 本文从监管效率的理论视角出发, 探讨数据跨境流动监管对数字服务

贸易的影响效应。 监管有助于提升数据合规保障水平, 增强数据跨境流动的安全性

和可控性, 但也可能造成合规成本上升以及制度不确定性, 进而对数字服务贸易的

效率与规模产生影响。 本文构建了涵盖监管实施与监管强度的数据跨境流动监管评

估指标体系, 并基于 2006—2023 年 203 个经济体的跨国面板数据, 采用多期双重

差分法进行实证分析。 本文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 本文基于监管

效率视角揭示了数据跨境流动监管对数字服务贸易的非线性影响效应, 丰富了数据

跨境流动监管影响数字贸易的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 第二, 本文识别出最具监管效

率的数据跨境流动监管机制, 为政府平衡数据安全与贸易开放、 优化数据监管体系

提供了实证依据。 本文的研究局限如下: 第一, 本文基于数据法律文本分析, 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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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数据跨境流动监管评估指标, 但是实际监管执行与法律规定可能存在偏离, 难以

全面捕捉政策在实际执行中的真实力度; 第二, 本文以数据跨境流动监管政策为准

自然实验, 评估其政策效应, 并对内生性问题加以处理, 但政策出台往往受到多重

因素的共同影响, 可能存在内生性风险。 未来将进一步测度数据跨境流动监管实际

执行力度, 引入更丰富的识别策略以缓解政策内生性。 研究表明, 数据跨境流动监

管实施对数字服务贸易进出口具有正向促进效应; 监管强度与数字服务贸易进出口

之间呈现倒 U 型关系, 其中最具监管效率的监管机制为 “充分性认定或适当保障

措施”。 此外, 数据跨境流动的监管效应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 对外开放水平、 数

据监管合作以及数字服务贸易类别之间呈现异质性。

二、 数据跨境流动监管

数据是编码为 0 和 1 组成的二进制序列的信息 ( Farboodi
 

and
 

Veldkamp,
2021) [16] , 根据数据主体的不同, 数据分为个人数据和非个人数据。 数据跨境流动

是跨越国家边界的数字设备之间的数据传输 (UNCTAD, 2021) [17] , 数据跨境流动

监管是政府部门施加的直接或间接干预数据跨境流动的规则或行为。 本文重点关注

个人数据跨境流动监管。 一方面, 当前多数经济体所实施的数据监管主要针对个人

数据, 对于非个人数据的监管仍处于探索阶段, 在全球尚未广泛形成监管体系; 另

一方面, 数据跨境流动在不同的法理基础之上形成了不同的规则 ( 丁晓东,
2023) [18] , 不同类别与行业领域所适用的法律逻辑存在差异, 需要加以区分。 本文

的研究层次为国家层面, 国内数据跨境流动监管主要通过数据法律实施, 监管执法

责任主要归属于国家行政部门 ( Goldberg
 

et
 

al. , 2024) [19] , 具体表现为自上而下

的制度安排; 国际层面关于数据跨境流动的监管合作主要以政府为主体开展, 体现

为政府间的制度协调与规则谈判。
(一) 数据跨境流动监管实施

数据广泛嵌入经济社会的各领域各环节, 其高度跨行业、 跨领域性打破了传统

行业边界和监管权限边界, 使其难以被纳入既有以行业为分界构建的监管体系之

中。 并且, 数据流动呈现海量化、 高频化、 去中心化等特征, 难以先验确定, 也难

以跟踪监测, 挑战了传统监管机制的适用性。 因此, 监管数据跨境流动的新制度安

排随之产生 (Casalini
 

and
 

González, 2019) [20] 。 通过出台数据法案实施监管成为全

球性趋势, 通过立法手段全面地规范数据收集、 处理与跨境传输等行为。 其中, 数

据跨境流动的制度安排通常是数据法案的重要组成章节, 而基于传统国际体系的监

管合作在国家数据法案中是数据合规出境的法律条件之一。
20 世纪 70 年代, 全球范围内第一批数据法案旨在监管由政府运营的大型数据

存储设施; 20 世纪 80 年代, 《关于保护隐私与个人数据跨境流动的指南》 (以下简

称 《OECD 隐私指南》 ) 和 《关于个人数据自动化处理的个人保护公约》 (以下简称

108 公约) 相继发布, 为全球数据立法扩散起到了推动作用 (Schütz, 2022) [21] ; 自

21 世纪以来, 越来越多的经济体相继出台数据保护法或个人信息保护法以实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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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监管, 尤其是欧盟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 的出台显著推动了全球数据监管体系的发展。 截至 2023 年 12 月, 全球范

围内已出台数据法案的经济体达到 156 个, 占全球经济体的三分之二以上, 并且数

据法案已生效的经济体达到 148 个。
 

(二) 数据跨境流动监管强度

全球互联网络中任意两点之间的数据传输不以地域为限制, 在不考虑技术或制

度约束的情形下, 数据自由流动是默认状态, 数据跨境流动监管是在数据自由流动

的事实基础上施加的干预规则或行为。 在数据跨境流动领域, 政府主要通过以下形

式实施监管干预: 一是直接干预数据跨境流动, 政府通过规定数据跨境流动的条

件, 直接影响了数据的自由流动状态, 例如禁止数据跨境流动; 二是通过影响企业

决策间接干预数据跨境流动, 有的政府对数据跨境流动设置了一系列合规要求, 有

的政府之间的数据合作协定为数据跨境流动提供了便利, 这都将改变企业开展跨国

数字业务的市场决策。
数据跨境流动监管机制由松到严包括 “事后问责” “充分保护” “充分性认定

或适当保障措施” “事前授权” 等 ( Casalini
 

and
 

González, 2019; Casalini
 

et
 

al. ,
2021[22] ; OECD

 

and
 

WTO, 2025[23] )。 “事后问责” 规定数据传输者承担数据保

护责任, “充分保护” 规定数据传输者提供充分保护或满足合同安排等条件,
“充分性认定” 是基于公共部门对数据接收经济体或国际组织的数据保护水平的

评估决议, “适当保障措施” 基于数据传输者提供约束性企业规则、 标准数据保

护条款、 数据保护认证机制等①, “事前授权” 基于公共机构的批准授权。 除了上

述监管机制之外, 部分经济体对数据跨境流动尚未实施监管, 也有部分经济体禁止

数据跨境流动。 进一步将对于数据跨境流动的特定传输要求考虑在内, 例如确保数

据传输是一次性且特定规模以下、 确保数据接收方提供与数据传输方相同的处理方

式等。 本文将数据跨境流动监管机制划分为 10 个类别, 表示监管强度依次上升

(参见图 1)。

图 1　 数据跨境流动监管强度

资料来源: 作者整理自官方法律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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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个人数据监管的实践中, “充分性认定” 与 “适当保障措施” 为替代性条款, 被视为是相互补充、
同等合规要求的监管机制。



三、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 数据跨境流动监管的理论基础

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随着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调整, 政府监管经历

了自由放任、 强干预到适度干预的转变。 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经济自由主义学说

认为政府无需干预市场, 仅需履行市场经济赖以运行的基本职能; 20 世纪 30 年

代, 以凯恩斯为代表的经济干预主义认为政府应该纠正市场缺陷, 以保障市场经济

的正常运转, 提出了国家干预市场以促进经济增长、 实现充分就业等政策主张;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 以美国和英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政府监管发生转型, 经济

监管逐渐放松, 政府职能开始向社会性监管和提供公共服务转变。
数据跨境流动监管的特殊性在于其既属于经济监管也属于社会监管的范畴。 数

据同时具备经济属性与公共属性, 不仅能够产生规模经济和协同效应, 还表现出非

竞争 性 ( Varian, 2019[24] ; Veldkamp
 

and
 

Chung, 2019[25] ; Jones
 

and
 

Tonetti,
2020[26] )与部分非排他性 (蔡跃洲和马文君, 2021) [27] , 从而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

和公共资源。 此外, 数据跨境流动附着了个人信息权利和数据主权 (陈颖和薛澜,
2024) [28] , 其监管还需回应个人隐私保护与国家安全等社会关注的问题。 数据跨境

流动的双重属性增加了监管的复杂性, 其监管需要有效平衡经济贸易发展、 个人隐

私保护、 国家安全等多重目标之间的内生矛盾。
一方面, 国家基于干预全球数据流向与分布的动机, 实施数据跨境流动监管。

数据跨境流动打破了固有的地理边界, 其在不同地区与国家之间的流动影响着生产

经营活动的投入结构、 资源分配和市场竞争格局。 并且, 数据使用具有显著的正外

部性 (Coyle
 

and
 

Li, 2021) [29] , 基于数据跨境流动的数字贸易具有典型的规模报

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特点 (陈颖和高宇宁, 2022) [30] , 加剧了强者愈强的市场格

局, 使企业的竞争优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数据的积累能力。
另一方面, 国家基于维护个人信息权益和国家安全的正当性实施数据跨境流动

监管。 在数据跨境流动中, 个人隐私泄露可能会给社会带来广泛的负面影响

(Fairfield
 

and
 

Engel, 2015) [31] 。 同时, 数据的高关联性、 海量规模及处理结果的

不确定性, 使得某些敏感个人信息或其集合呈现出公共性与主权属性 (吴玄,
2021) [32] 。 此外, 数据在跨境传输中可能面临泄漏、 篡改等多重风险, 其潜在的安

全威胁具有显著的负外部性。 因此, 保障个人隐私与国家安全成为大多数经济体实

施监管的重要动因。
(二) 数据跨境流动监管的效率分析

政府在放松监管与加强监管之间的权衡成为监管理论与实践中的核心议题。 监

管的经济效应长期以来备受争议, 监管对经济的影响尚无定论 (张文文和景维民,
2024) [33] 。 有观点认为适度监管能够提高市场效率、 促进公平竞争并保护消费者权

益; 也有观点认为监管可能会导致市场扭曲、 抑制创新及经济增长。 监管收益与成

本分析是探讨监管效率的重要维度。 成本收益分析是确定政策是否具有潜在帕累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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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的有效方法 ( Weimer, 2008) [34] , 能够作为监管决策和监管改革的重要依据

(Hahn, 2005) [35] , 从而避免政府监管的不合理动机, 并提高监管效率 (Sunstein,
1996) [36] 。 具体而言, 政府干预会产生潜在的收益和损失 (Nas, 2016) [37] , 监管收

益包括提高市场效率等直接收益和宏观经济社会福利等间接收益, 监管成本包括合规

成本和行政成本等直接成本以及效率损失等间接成本 (Renda
 

et
 

al. , 2013) [38] 。 在数

字经济时代, 政府监管应遵循效率与风险互动原则 (王岭, 2024) [39] , 数据跨境流

动监管既要有效防范数据安全风险, 保障国家安全与个人隐私, 也要避免过度监管

带来的合规负担和制度性交易成本, 从而避免损害市场活力。
从监管的收益来看, 数据跨境流动监管可以保障数据安全和提高合作信任。 一

方面, 随着数字化转型不断推进, 企业的产品数据、 运营数据、 市场数据等都已存

储为信息化的电子数据, 同时数据泄漏、 数据篡改、 数据可用性、 数据污染、 数据

误用等安全风险时常发生, 对企业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也造成了额外的业务成本和

修复成本。 监管法律的实施对数据跨境传输具有显著的威慑作用 (李金等,
2023) [40] , 能够降低数据传输中的安全风险。 数据跨境流动监管可以提高数据保护能

力, 避免因数据安全风险造成的经济损失。 另一方面, 在实施数据跨境流动监管之

前, 开展数据合规管理的企业仅有少数, 尤其是中小企业尚不具有数据合规意识。 实

施监管能够促使企业提升对数据安全的关注, 将个人信息保护和数据安全纳入长期发

展战略与具体业务布局中, 既提高了数据合规保障水平, 也提升了合作信任。
从监管的成本来看, 数据跨境流动监管会产生合规成本和制度不确定性, 并且

随着监管强度上升, 监管成本随之提高。 数据跨境流动监管产生的合规成本既包括

企业因遵守数据跨境流动监管要求而建立数据合规体系、 进行数据合规认证、 申报

数据出境审批、 开展数据合规培训等产生的一次性或长期性费用, 也包括政府监管

部门开展数据合规检查、 进行数据合规评估等行政活动所产生的费用。 此外, 数据

跨境流动监管为企业运营造成了不确定性, 尤其是行政授权类监管机制使得审批周

期和结果不确定, 不仅产生了制度不确定性, 也可能会降低市场准入和产生替代效

应。 结合数据跨境流动监管机制分析 (图 1): “无监管” 意指政府对企业数据跨

境流动不实施监管, 没有产生额外的合规成本; “事后问责” 和 “充分保护” 是以

企业自我监管为主的机制, 依赖于企业的自我承诺, 但 “充分保护” 相比 “事后

问责” 增加了企业自我承诺水平的要求, 增加了企业内部的遵约成本; “充分性认

定” 是基于政府监管机构确认数据接收经济体或国际组织达到数据合规水平的机

制, “适当保障措施” 是基于企业内部或外部中介确认企业遵守数据合规要求和达

到数据合规水平的机制, 产生了企业遵约成本以及政府监管部门的行政执行成本;
“事前授权” 是政府监管机构向承诺遵守法规的市场主体进行行政许可, 不仅产生

了更高的企业遵约成本以及政府监管部门的行政执行成本, 也存在行政授权的不确

定性; “禁止传输” 为政府监管机构不允许数据跨境流动, 是最为严格的监管机

制, 不仅降低了数据市场的准入性, 也产生了数据市场的替代效应。
在数据跨境流动监管的实践中, 监管收益主要包括个人权益、 数据安全、 国家

安全的保障与提升, 是具有公共性的社会福利提升, 不直接表现在经济指标中; 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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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成本既包括企业合规成本和政府执行成本等直接成本, 还包括监管产生的不确定

性、 市场替代等间接监管成本, 难以明确体现在政府预算或企业财务报告中。 因

此, 本文借鉴金融监管领域的监管效率分析方法 (王飞, 2011) [41] , 基于监管强度

分析数据跨境流动监管效率。 在此对监管事实进行必要简化与前提说明: 第一, 分

析仅聚焦于国家层面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数据跨境流动监管政策, 其他行业自律标准

或基于国际合作机制的规则均为法律框架下的数据合规条件; 第二, 监管机构在制

定和执行数据跨境流动监管时既要追求经济效益, 又需兼顾国家安全与个人隐私保

护等多重目标, 且各目标之间可能相互制约; 第三, 重点探讨政府监管所产生的成

本收益, 并且在监管实施前大多数企业缺乏数据合规意识, 也未主动建立数据合规

体系, 不将企业在无监管情形下的自我合规成本纳入监管成本测算范围; 第四, 将

监管强度 x 视为单一维度变量, 各经济体之间的监管差异体现在 x 数值高低中, 其

影响体现在监管收益 R(x) 和监管成本 C(x) 函数中。 监管净收益 F(x) 为监管成本

和监管收益的函数 F(x) = R(x) - C(x) 。 在无监管的情形下, 监管成本为零, 但

数据安全风险导致经济损失使得监管收益为负。 随着监管强度提高, 监管合规成本

和监管不确定性以递增速度增加, 数据保护水平以递减速度增加。 由此, R(x) 曲

线为凸形、 C(x) 曲线为凹形, 当边际成本 MC(x) 与边际收益 MR(x) 相等时达到

最佳监管效率点, 监管净收益达到最大值。

图 2　 数据跨境流动监管强度函数曲线图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三) 数据跨境流动监管的贸易效应

从监管效率的视角来看, 数据跨境流动监管对数字服务贸易的影响具有双重效

应, 存在一个最优监管效率点, 即监管带来的安全及信任收益与其引致的合规成本

及不确定性之间达到均衡的位置。 当数据跨境流动监管强度尚未超过最优监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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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时, 监管所带来的收益将大于其成本, 对数字服务贸易发展具有推动作用。 具体

而言, 有效的监管能够提升企业对数据保护的意识和能力, 避免企业滥用或不当处

理个人信息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 ( Godinho
 

de
 

Matos
 

and
 

Adjerid, 2022) [42] ,
防止数据安全事件引发经济损失。 并且, 实施数据监管有助于减少隐私泄露问题,
降低数据滥用风险 ( Brown, 2016) [43] , 增强消费者信任与数据授权意愿 ( Bran-
dimarte

 

et
 

al. , 2013) [44] 。 同时, 数据监管能够提升消费者行为的可追踪性, 使企业

更精准地进行行为预测 (Aridor
 

et
 

al. , 2020) [45] , 从而提高剩余用户的平均经济价值

(Aridor
 

et
 

al. , 2023) [46] 。 此外, 适度监管可以有效缓解因监管成本上升所带来的负

面效应 (蒋为等, 2023) [47] , 而具备合规能力的大型企业能够通过提供优质产品或

更好地遵循法律法规来规避法律风险 ( Johnson, 2023) [48] , 也可以通过数据津贴

来提升经济利润 (Godinho
 

de
 

Matos
 

and
 

Adjerid, 2022)。 因此, 实施数据跨境流动

监管有助于提升数据传输过程中的安全性与可控性, 增强境内外主体之间的合规预

期与信任基础, 从而促进贸易发展。 基于此, 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1a: 数据跨境流动监管实施对一个经济体的数字服务贸易出口产生正向

作用。
假说 1b: 数据跨境流动监管实施对一个经济体的数字服务贸易进口产生正向

作用。
然而, 当数据跨境流动监管强度超过监管的最佳效率点之后, 监管所带来的边

际成本将超过边际收益, 从而对数字服务贸易产生抑制作用。 实际上, 数据交互是

跨国企业日常运营的重要组成部分, 尤其是数据跨境流动呈现高频化、 常态化和去

中心化特征, 若政府施加事前授权或禁止性监管机制, 往往难以与企业的商业模式

和业务需求相契合, 不仅将降低企业开展国际业务的便利性, 还将造成监管不确定

性上升。 严格的数据监管政策不仅增加了企业的合规成本与机会成本 (贾传昌等,
2022) [49] , 也提高了服务贸易成本 (胡宗彪等, 2024), 并且数字服务产品的替代

弹性越低, 双边贸易成本对监管限制的敏感性越显著 (姚亭亭, 2023)。 与此同

时, 数据监管通过约束企业收集、 存储和使用数据的行为, 可能会改变生产过程中

的数据投入与分配, 迫使企业以其他生产要素替代数据投入 ( Demirer
 

et
 

al. ,
2024) [50] 。 过于严格的数据监管对企业的业务表现 (Goldfarb

 

and
 

Tucker, 2011[51] ;
Goldberg

 

et
 

al. , 2024)、 创新能力 (Jia
 

et
 

al. , 2018[52] ; Gal
 

and
 

Aviv, 2020[53] )以及

生产能力 (Cory
 

and
 

Dascoli, 2021) [54] 具有不利影响。 若政府监管所带来的收益

无法有效抵消成本, 将对数字服务贸易产生负面影响。 因而, 数据跨境流动监管的

实施, 虽然有助于提升数据安全水平, 但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合规成本和不确定

性, 过于严格的监管政策将对数据流通效率与数字服务供给能力产生抑制作用。 基

于此, 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2a: 数据跨境流动监管强度与一个经济体的数字服务贸易出口存在倒

U 型关系。
假说 2b: 数据跨境流动监管强度与一个经济体的数字服务贸易进口存在倒

U 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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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究设计

(一) 基准模型

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 (以下简称 DID), 从监管实施与监管强度两个维度识别

数据跨境流动监管对于数字服务贸易的影响。 在监管实施维度, 结合数据跨境流动

监管浪潮兴起的政策实践, 本文以各经济体出台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数据跨境流动

监管规则作为政策冲击时间点, 以识别监管前后的平均处理效应。 在全球数据跨

境流动监管实施时间不一致的情形下, 借鉴 Beck 等 ( 2010) [55] 、 张洪胜等

(2023) [56] 的做法, 采用多期 DID 探讨数据跨境流动监管实施所产生的贸易效

应。 模型设定如下:
DigitalServiceTradeit =α0 +α1Regulationit + γZ it +μi +λ t + εit (1)

其中, DigitalServiceTradeit 为被解释变量, 表示经济体 i 在年份 t 的数字服务贸

易进口或出口。 Regulationit 为核心解释变量, 表示经济体 i 在第 t 期实施数据跨境

流动监管的虚拟变量, 若经济体 i 在 t 年实施了数据跨境流动监管, 则经济体 i 在 t
年及之后 Regulationit 取值为 1, 否则为 0。 α1 为 Regulationit 的系数, 表示在控制其

他变量时实施数据跨境流动监管的平均处理效应。 Z it 为包含可能对数字服务贸易产

生影响的一系列变量。 μi 为经济体个体固定效应。 λ t 为年份固定效应。
在监管强度维度, 在全球数据跨境流动监管约束差异化的背景之下, 本文进一

步考察不同监管强度下政策效应的异质性, 并检验是否呈现倒 U 型非线性关系,
以验证是否存在最优监管效率点。 借鉴李青原等 ( 2022) [57] 、 解垩和杨玉琪

(2025) [58] 的做法, 本文采用强度 DID 模型进行估计。 根据研究假设, 数据跨境

流动监管强度与数字服务贸易可能存在倒 U 型关系, 因此将监管强度及其二次项

代入回归模型。 模型设定如下:
DigitalServiceTradeit =β0 +β1Regulation_ Intensityit +β2Regulation_ Intensityit ×

Regulation_ Intensityit + γZ it +μi +λ t + εit (2)
其中, Regulation_Intensityit 为核心解释变量, 表示经济体 i 在第 t 期的监管强

度处理的虚拟变量。 β1 为 Regulation_Intensityit 的系数, β2 为 Regulation_Intensityit 二

次项 的系数, 为此强度 DID 估计重点关注的系数。 Z it 表示控制变量。 μi 为个体固定

效应。 λ t 为年份固定效应。
(二) 变量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数字贸易是通过数字订购和 / 或交付的贸易 (IMF
 

et
 

al. , 2023) [59] 。 鉴于现阶

段数字贸易及数字服务贸易的统计主要聚焦于通过数字交付的服务贸易, 本文采用

该口径作为衡量各经济体数字服务贸易发展水平的核心指标, 具体包括两个变量:
数字交付服务贸易出口额 (DigitalSerExpo) 和进口额 (DigitalSerImpo)。 数据来自

WTO 官方数据库。
2.

 

解释变量

基于数据跨境流动的监管实践, 本文全面收集了全球 203 个经济体的数据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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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 包括联合国 193 个会员国以及 10 个具有立法权并且在数据监管领域政策活

跃度较高的非联合国会员经济体。 本文结合数据跨境流动监管的全球演进趋势, 选

取 2006—2023 年作为分析时段。 第一个核心解释变量是数据跨境流动监管实施

(Regulation), 表示经济体是否实施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数据跨境流动监管政策,
为取值 0 和 1 的虚拟变量。 第二个核心解释变量是数据跨境流动监管强度 (Regu-
lation_Intensity)。 通过借鉴现有文献中关于数据跨境流动监管机制的分类方法

(Casalini
 

and
 

González, 2019; Casalini
 

et
 

al. , 2021; OECD
 

and
 

WTO, 2025), 综

合考虑数据跨境流动监管机制的法律约束性、 合规成本、 行政不确定性等因素, 对

各个经济体的数据法案文本进行分析编码, 构建了一个基于监管强度的有序分类指

标, 将数据跨境流动监管机制划分为 10 个等级 (详见图 1), 依次取值为 0 至 9,
其中数值越高代表监管强度越强, 反映了从宽松到严格的监管差异。

3.
 

控制变量

在基准回归模型中, 本文引入了一系列可能影响数字服务贸易的政治、 经济和

社会因素作为控制变量, 包括: 政治稳定水平 (Stability)、 固定宽带互联网订阅数

量 (Internet)、 经济增长率 (GDP_Growth)、 政府消费支出占比 (Consum_Percent)、
对外贸易差额占比 (Banlance_Percent)、 外资净流出规模 (FDI_Outflow)、 关税占

比 (Custom_Percent)、 净贸易额 (Trade)、 经营者占比 (Employer_Percent) 以及人

口总量 (Population)。 其中, 政治稳定水平取值范围为-2. 5 至 2. 5, 符合标准正态

分布, 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的世界治理指标; 其他变量均为连续变量, 数据来自世界

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 为了提高估计结果的准确性, 本文在实证分析中进一步控制

了经济体个体固定效应与年份固定效应, 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不随时间变化的经济

体特征以及不随经济体变化但随时间波动的宏观环境影响。
在数据处理方面, 本文对核心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以及控制变量的初始数据

作如下处理: 为了减少分析偏差, 剔除样本缺失值; 为了减弱极端值影响, 对连续

变量进行上下 1%水平缩尾处理; 为了尽量满足经典线性模型假定, 对连续变量进

行对数转换。 此外, 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 本文进行了方差膨胀因子 ( VIF)
检验, 结果显示变量的 VIF 值均低于 10, VIF 均值为 1. 84, 表明变量间相关性在

可接受范围内。①

五、 结果与讨论

(一) 基准回归

表 1 报告了数据跨境流动监管影响数字服务贸易进出口的基准回归估计结果。
列 (1) 和列 (2) 为数据跨境流动监管实施的估计结果, 监管实施的系数在 1%的

水平上显著为正, 支持了研究假说 1a 和假说 1b, 表明数据跨境流动监管实施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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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对一个经济体的数字服务贸易进出口产生正向促进作用。 鉴于被解释变量为对数

形式, 经转换后的数值显示, 实施数据跨境流动监管使一个经济体的数字服务贸易

出口额平均增长约 33. 35%、 数字服务贸易进口额平均增长约 23. 89%。 列 (3) 和

列 (4) 为数据跨境流动监管强度的估计结果, 监管强度二次项的系数在 1%的水

平上显著为负, 支持了研究假说 2a 和假说 2b, 表明数据跨境流动监管强度与一个

经济体的数字服务贸易进出口存在倒 U 型关系, 在监管强度较低时, 适当提升监

管约束能够增进数据合规保障和安全水平, 从而促进数字服务贸易的发展; 然而,
当监管强度过高时, 合规成本与制度不确定性上升, 监管边际成本高于监管边际收

益, 会抑制数字服务贸易的发展。

表 1　 数据跨境流动监管与数字服务贸易进出口

变量

监管实施 监管强度

(1) (2) (3) (4)

数字服务贸易出口 数字服务贸易进口 数字服务贸易出口 数字服务贸易进口

Regulation 0. 2878∗∗∗ 0. 2144∗∗∗

(0. 0462) (0. 0430)

RegulationIntensity 0. 1783∗∗∗ 0. 1568∗∗∗

(0. 0375) (0. 0423)

RegulationIntensity_sq -0. 0243∗∗∗ -0. 0235∗∗∗

(0. 0076) (0. 008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N 1
 

440 1
 

440 1
 

440 1
 

440

R2 0. 415 0. 457 0. 423 0. 470

注:∗ 、∗∗ 、∗∗∗分别表示 10%、 5%和 1%的显著水平, 括号内为经过聚类校正的稳健标准误。 为了控制潜在的

异方差和序列相关问题, 在经济体个体层面上进行聚类处理。

进一步分析倒 U 型曲线发现, 在监管强度为 “充分性认定或适当保障措施”
时, 数字服务贸易进出口达到最优点。 “充分性认定或适当保障措施” 作为中等监

管强度的机制, 既能够提供合规保障又未造成过度干预, 但若采取更为严格的监管

机制 (如 “事前授权” 或 “禁止传输” ), 将造成合规负担加重和制度性交易成

本上升, 导致监管所带来的成本超过收益, 从而对数字服务贸易产生抑制效应。 此

外, 数据跨境流动监管强度与数字服务贸易出口和进口之间的倒 U 型曲率存在差

异。 相较而言, 数字服务贸易出口的边际反应更为敏感, 其增长与下降的斜率更为

陡峭 (参见图 3)。 事实上, 数据跨境流动监管的核心对象是数据出境行为, 主要

作用于本国 (地区) 数据持有者向境外传输数据的活动, 因而对数字服务出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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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更为直接的制度约束。

图 3　 数据跨境流动监管强度与数字服务贸易进出口的倒 U型关系

(二) 稳健性检验

1. 平行趋势检验

为了进一步检验平行趋势及各个处理期监管实施的动态效应, 本文结合事件分

析法构建动态模型, 分析个体接受处理的前 N 期到后 N 期的变化。 由此, 在基准

模型 (1) 的基础之上, 本文构建了双向固定效应的动态变化趋势模型, 模型设定

如下:
 

DigitalServiceTradeit =α0 + ∑
k≠-1

βkRegulationk
it + δZ it +μi +λ t + εit (3)

其中, Regulationk
it 为数据跨境流动监管实施的虚拟变量。 假定经济体 i 实施数

据跨境流动监管的年份为 yi, 令 k = t -yi, 并以 k = - 1 作为基准期, 即监管实施前

一年作为基准期。 图 4 呈现了数据跨境流动监管实施对数字服务贸易出口和进口的

动态政策影响。 在数据跨境流动监管实施之前, 实验组和控制组之间的数字服务贸

易进出口不存在显著差异, 满足平行趋势检验; 在数据监管实施之后, 数据跨境流

动监管实施对数字服务贸易出口和进口的政策效应均显著为正。

图 4　 数据跨境流动监管影响数字服务贸易进出口的动态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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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更换变量测度

为了验证在变量测度方式不同时模型估计结果的一致性, 本文通过替换测量方

式予以检验。 第一, 考虑到少数经济体为企业建立合规体系以满足监管要求预留了

调整过渡期, 故将解释变量数据跨境流动监管实施替换为数据跨境流动监管生效,
更换变量测度后的估计结果与基准回归一致。 第二, 为了避免概念构建及测量误差

问题, 根据 OECD 关于数据跨境流动监管约束的划分 ( Casalini
 

and
 

González,
2019; Casalini 等, 2021; OECD

 

and
 

WTO, 2025), 将数据跨境流动监管强度整合

为 6 个类别①, 估计结果仍与基准回归一致。
3. 遗漏变量问题

本文通过纳入更多的控制变量以避免遗漏变量问题。 在基准回归模型中本文分

别引入两组新的控制变量: 第一组变量包括政治稳定排名、 固定电话订阅数量、 政

府消费支出增长率、 就业率、 外国直接投资规模、 关税总额、 对外贸易差额以及人

口增长率, 第二组变量包括制造业增长率、 专利申请数量、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净

货物贸易额、 净投资额以及税收总额。 两组回归估计系数的方向与显著性均与基准

模型保持一致。 此外, 同时纳入变换后的核心解释变量和新的控制变量, 回归估计

结果仍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
4. 政策内生性问题

在使用 DID 评估政策效应时, 可能存在实验组与控制组的先验条件差异所导

致的估计偏误问题。 首先, 为了缓解自选择偏差问题, 通过处理效应模型进行验

证。 处理效应模型分为两个阶段进行回归: 第一阶段检验数据跨境流动监管实施是

否受到内生因素影响, 被解释变量是处理变量 (Regulation); 第二阶段检验数据跨

境流动监管实施对数字服务贸易的影响, 包含处理变量和逆米尔斯比率 IMR, 用于

校正选择偏差和潜在内生性问题。 其中, 安全网络设施普及率 (SecureInternet) 是

解释处理变量的内生因素: 一方面, 数字基础设施水平是决定一个经济体数据跨境

流动监管的关键内生因素, 当数据中心、 云计算基础设施不足时需要数据跨境流动

(World
 

Bank, 2021) [60] ; 另一方面, 高水平的数据加密和隐私保护技术可以缓解

数据安全风险, 从而影响监管政策的约束强度。 由此, 本文将安全网络设施普及率

纳入选择方程, 数据来自世界发展指标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WDI)。 两

步法估计结果显示, 数据跨境流动监管实施对数字服务贸易进出口具有正向影响,
与基准回归一致。

为了进一步缓解政策内生性问题, 本文引入欧盟数据监管实施时滞作为工具变

量, 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 欧盟数据监管实施时滞为一个经济体数据跨

境流动监管法律出台时间与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出台时间之间的时间差。 作为

具有全球示范效应的数据监管制度,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在全球形成了政策示范

和外溢效应, 可能会影响其他经济体的数据跨境流动监管实施, 但政策时滞本身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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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直接影响数字服务贸易, 因而满足工具变量法的相关性与外生性要求。 第一阶段

的 F 值为 23. 61, 大于经验值 10, 并且弱工具变量检验表明工具变量对内生变量的

影响显著; 第二阶段的估计结果表明, 数据跨境流动监管实施对数字服务贸易进出

口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验证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与因果解

释力。
5.

 

安慰剂检验

本文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安慰剂检验。 第一, 随机提前数据跨境流动监管实施

时间。 假定数据跨境流动监管实施的经济体不变, 经济体 i 在第 t 年实施了数据跨

境流动监管, 在
 

[
 

2006,
 

t-1
 

]
 

时间范围内随机抽取任意 1 年作为其实施数据监管

的时间, 以此形成新的样本重新估计基准回归公式 (1), 由此得到随机提前数据

跨境流动监管实施时间情形下 Regulation 的估计系数, 将该过程重复 1
 

000 次并计

算估计系数均值。 结果显示, 数据跨境流动监管实施对数字服务贸易出口影响的估

计结果均值为 0. 040, 小于基准回归估计结果 0. 288; 对数字服务贸易进口影响的

估计结果均值为 0. 035, 小于基准回归估计结果 0. 214。 由此可见, 随机提前数据

跨境流动监管实施时间导致监管对数字服务贸易进出口的影响效应显著下降, 从反

事实角度证实了数据跨境流动监管实施对数字服务贸易进出口产生的正向政策

效应。
第二, 随机化处理组与控制组。 假定数据跨境流动监管实施时间不变, 将原处

理组中实施了数据跨境流动监管的经济体视为新的控制组, 若第 t 年有 n 个经济体

实施了数据跨境流动监管, 则从当年以及之前尚未实施数据跨境流动监管的经济体

中随机抽取 n 个作为新的处理组, 以此形成新的样本重新估计基准回归公式 (1),
由此得到随机化处理组与控制组情形下 Regulation 的估计系数, 将该过程重复

1
 

000 次并计算估计系数均值。 结果显示, 数据跨境流动监管实施对数字服务贸易

出口影响的估计结果均值为-0. 023, 对数字服务贸易进口影响的估计结果均值为

-0. 011。 由此可见, 随机化处理组与控制组情形下数据跨境流动监管对数字服务

贸易进出口的政策效应为负, 反向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
(三) 异质性分析

1. 经济发展水平

尽管基准回归模型中已控制了多个与经济发展相关的变量, 但考虑到各经济体

在经济发展阶段上的系统性差异, 本文进一步按收入组别进行分组回归分析。 根据

世界银行的收入分类标准, 本文将全球样本划分为两类: 一类为低收入与中低收入

经济体, 另一类为中高收入与高收入经济体。 分组回归结果表明, 数据跨境流动监

管实施在不同收入水平经济体之间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其对低收入经济体方与中低

收入经济体的数字服务贸易进出口没有显著影响, 但对中高收入经济体和高收入经

济体的数字服务贸易进出口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这说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经济

体, 其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和数据安全合规能力相对薄弱, 监管实施尚未转化为

对数字服务贸易的实质支撑; 相比之下, 在经济基础更为完善的经济体, 监管实施

有助于增强数据安全保障水平, 从而显著促进数字服务贸易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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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外开放承诺

WTO 作为全球最具广泛代表性的多边贸易体制, 要求成员作出制度开放承诺,
是否为 WTO 成员可以反映其贸易开放的意愿。 本文基于 WTO 成员和非成员进行

分组回归, 结果显示数据跨境流动监管效应呈现异质性影响: 在 WTO 成员样本

中, 监管实施显著促进了数字服务贸易的进出口, 监管强度的影响显著, 呈现倒 U
型非线性效应; 相反, 在非 WTO 成员中, 监管实施和监管强度变化对数字服务贸

易的影响均不显著, 反映了此类经济体的监管执行尚未产生市场效应。
3. 数据国际合作

考虑到欧盟通过统一立法的方式对数据接收方的数据保护水平或合规保障措施

设置了监管要求, 并且通过 108 公约等诸边协定在欧盟之外积极推行, 对全球数据

监管立法活动产生了外溢效应。 为此, 本文将欧盟数据监管合作的参与情况纳入基

准回归模型进行分组检验, 若一个经济体签署了 108 公约, 则视为参与了欧盟数据

监管合作。 结果表明, 对于参与了欧盟数据监管合作的经济体, 数据跨境流动监管

实施显著促进了其数字服务贸易进出口; 相反, 采取非欧盟式监管路径的经济体

中, 监管实施和强度变化对其数字服务贸易均未表现出显著影响。 实际上, 未采取

欧盟式监管路径的经济体, 其监管路径选择存在异质性, 既包括尚未实施数据跨境

流动监管的经济体, 也包括采取 “事前授权” 等严格限制措施的经济体, 从而削

弱了政策效应的整体可识别性。
4.

 

数字服务业类别

考虑到数据跨境流动监管对不同行业领域的数字服务可能存在差异化影响, 本

文检验了针对不同服务贸易类别的数据跨境流动监管效应, 具体包括金融服务业、
知识产权使用费、 电信服务、 计算机服务、 信息服务、 其他商务服务以及个人、 文

化和娱乐服务。 结果显示, 数据跨境流动监管实施对高数据依赖型服务具有显著的

促进作用, 提升了计算机服务、 信息服务、 知识产权使用服务、 其他商务服务以及

个人、 文化与娱乐服务的进出口规模, 监管强度呈现倒 U 型效应; 相比之下, 电

信服务和金融服务的监管效应不显著, 表明其本身受限于严格的行业准入与本地化

规则, 数据跨境流动监管的影响有限。①

六、 结论与启示

在数字全球化的背景下, 实现数据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有助于提升各国的

经济福利 (王永进等, 2024) [61] , 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面对日益增长

的数据流动需求与安全挑战, 数据跨境流动监管应在安全与开放之间寻求平衡。 基

于此, 本文以数据跨境流动监管为准自然实验, 构建了多期 DID 模型, 从监管实

施和监管强度两个维度考察了数据跨境流动监管对数字服务贸易进出口的影响。 本

文基于 2006—2023 年 203 个经济体的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并通过一系列

稳健性检验予以验证。 结果显示: 第一, 数据跨境流动监管实施对数字服务贸易进

921

《国际贸易问题》 2025 年第 11 期 数字经济

①限于篇幅, 稳健性检验与异质性分析结果未在正文内展示。



出口具有正向影响, 说明实施数据跨境流动监管所产生的促进效应整体上弥补了监

管成本造成的抑制效应, 从而显著提升了数字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 第二, 数据跨

境流动监管强度与数字服务贸易进出口之间呈现倒 U 型关系, 最具监管效率的机

制为 “充分性认定或适当保障措施”, 当采取相对宽松的数据跨境流动监管机制

时, 数据跨境流动监管对数字服务贸易进出口产生促进作用, 反之则对数字服务贸

易进出口产生抑制作用。 第三, 基于经济发展水平、 对外开放承诺、 数据监管合作

和数字服务业类别作进一步异质性分析, 数据跨境流动监管实施对数字服务贸易进

出口的正向效应在中高收入经济体和高收入经济体、 WTO 成员、 参与欧盟数据监管

合作经济体中显著体现, 监管强度的倒 U 型非线性效应在 WTO 成员中显著体现; 数

据跨境流动监管效应在计算机服务、 信息服务、 知识产权使用服务、 其他商务服务以

及个人、 文化与娱乐服务中有所体现, 但电信服务和金融服务受限于行业准入与本

地化规则, 数据跨境流动监管影响并不显著。
本文为中国促进和规范数据跨境流动提供了如下政策启示: 第一, 统筹安全与

发展, 提高数据跨境流动监管效率。 推动政府监管与企业自我监管相互补充、 协同

共治, 对于不涉及国家安全、 关键基础设施或个人敏感信息的数据, 进一步放宽个

人信息数据出境条件, 收窄数据出境安全评估范围, 形成安全评估、 标准合同和个

人信息保护认证相互补充的数据出境路径, 从而提高数据监管的效率, 充分释放数

据跨境流动的活力、 激发数据跨境流动的价值创造。 第二, 赋能企业自治, 提升企

业数据治理及合规水平。 加强数据安全培训与政策支持, 鼓励企业加强数据合规管

理, 推动行业标准建设, 提高企业数据安全能力; 完善常态化的政策反馈机制, 定

期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强化诉求汇集和响应反馈, 增强政策的透明度与适应

性。 第三, 加强国际交流, 推动多边及区域数据监管合作。 继续秉持多边主义的主

张, 充分支持联合国、 世界贸易组织等的平台作用, 推动形成关于数据跨境流动的

全球共识, 推进多边治理规则的出台与落地; 积极推进双边及多边数据合作, 建立

数据跨境流动互认机制, 探索建立双多边数据保护认证体系, 加强数据出境标准合

同与国际规则的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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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s-border
 

Data
 

Flow
 

Regulation
 

and
 

Digital
 

Service
 

Trade
—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Cross-national
 

Panel
 

Data
CHEN

 

Ying　 XUE
 

Lan　 GAO
 

Yuning
Abstract: Cross-border

 

data
 

flows
 

are
 

essential
 

to
 

digital
 

trade.
 

However,
 

the
 

regu-
lation

 

of
 

cross-border
 

data
 

flows
 

remains
 

one
 

of
 

the
 

most
 

controversial
 

issues
 

in
 

global
 

dig-
ital

 

trade
 

negotiations.
 

This
 

study
 

treats
 

the
 

implementation
 

of
 

cross-border
 

data
 

flow
 

regu-
lation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and
 

employs
 

a
 

multi-perio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

 

approach,
 

utilizing
 

panel
 

data
 

from
 

203
 

economies
 

from
 

2006
 

to
 

2023
 

to
 

assess
 

the
 

impact
 

of
 

such
 

regulation
 

on
 

digital
 

services
 

trad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ulatory
 

effi-
ciency.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cross-border
 

data
 

flow
 

regulation
 

positively
 

promotes
 

both
 

digital
 

services
 

trade
 

exports
 

and
 

imports,
 

while
 

there
 

exists
 

an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regulatory
 

intensity
 

and
 

both
 

digital
 

services
 

trade
 

exports
 

and
 

imports,
 

indicating
 

that
 

the
 

regulatory
 

mechanisms
 

based
 

on
 

“adequacy
 

deci-
sions”

 

or
 

“appropriate
 

safeguards”
 

are
 

most
 

effective
 

in
 

promoting
 

digital
 

services
 

trad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demonstrates
 

that
 

the
 

effects
 

of
 

data
 

regulation
 

vary
 

regarding
 

differ-
ent

 

level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degrees
 

of
 

openness,
 

participations
 

in
 

international
 

data
 

governance,
 

and
 

categories
 

of
 

digital
 

services
 

trade.
 

By
 

evaluating
 

both
 

regulatory
 

im-
plementation

 

and
 

intensity
 

through
 

the
 

lens
 

of
 

efficiency,
 

this
 

paper
 

identifies
 

the
 

optimal
 

regulatory
 

mechanism
 

for
 

cross-border
 

data
 

flow
 

regulation.
 

The
 

findings
 

offer
 

significant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China.
 

In
 

aiming
 

to
 

promote
 

and
 

regulate
 

cross-border
 

data
 

flows,
 

China
 

should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empower
 

enterprise
 

self-
regulation,

 

strengthe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so
 

as
 

to
 

enhance
 

the
 

overall
 

efficiency
 

of
 

its
 

data
 

regulation
 

system.
Keywords: Cross-border

 

Data
 

Flow;
 

Data
 

Regulation;
 

Regulatory
 

Efficiency;
 

Digit-
al

 

Services
 

Trade
(责任编辑　 武　 齐)

331

《国际贸易问题》 2025 年第 11 期 数字经济


